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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811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 

     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之探討 

二、所涉法律： 

    長期照顧服務法 

一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喘息服務需求預估人數 

    按「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」統計結果（108 年 10 月 15

日公布），目前全國近 80 萬名失能、失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中，約

13 萬人使用長期照顧居家服務或日照服務(16%)，10 萬人使用機構

服務(12%)，24 萬人聘僱外籍看護工(30%)，33 萬人家人獨力照顧

(42%)。若扣除住宿長照機構與獨居長者，估計「喘息服務」潛在需

求者約 65 萬人，顯示在長期照顧體系中推動有關喘息服務策略是非

常重要的。 

（二） 喘息服務的重要性 

在長期照顧服務模式中，喘息服務是對因失能需被照顧者的家

中主要照顧者，提供短暫間歇性休息的一種服務，其主要功能在於，

減輕照顧者之照顧壓力；讓被照顧者能獲得持續性照顧；協助家庭度

過照顧適應期或危機期；提供被照顧者接觸外界的機會；可使被照顧

者得以繼續留在家中，以預防過早或不當之機構安置。 

（三） 各國及國內喘息服務之措施 

家庭照顧者須適度的休息，才能提供較佳的照顧品質。依據經

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

Development，OECD）調查結果，已有多數先進國家提供喘息服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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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瑞典為最早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國家之一，服務形式為居家喘

息、過夜照顧服務及周末休息服務措施；法國制定「社會適應高齡化

法」，規定照顧者有權利以年度性支付方式休息，由國家補助日托或

臨時住宿服務費用。 

目前國內之喘息服務措施係依據長期照顧法第 13條規定，對家

庭照顧者應提供服務中包含喘息服務。依其照顧模式，現行需要有喘

息服務挹注的照顧場域，包括有居家喘息、日間照顧中心喘息、小

規模多機能（夜間喘息）、機構喘息及巷弄長照站臨托等 5種不同選

項，並且依照失能程度分為第 2 至 6 級每年有新台幣 32,340 元以及

第 7 至 8 級每年有新台幣 48,510 元的服務額度，倘若是直接換算成

機構喘息則是可以有 14天或 21天的短暫入住機會。 

最近因需要喘息服務的家庭越來越多，中央主管機關陸續放寬

例如獨居、老老照顧等，只要失能 7 級或以上民眾，即可在外籍看

護短暫休假時使用喘息服務；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若需使用長照 2.0

喘息服務，需符合重度失能、且獨居或主要照顧者 70 歲以上的嚴格

條件，失能 7、8 級民眾即可使用喘息服務，預計受惠人數及家庭會

逐漸增加。 

（四）喘息服務使用率的問題 

根據衛生福利部(2019)所提「長照十年計畫 2.0 成果報告」，

「喘息服務」使用量，近年來由 105 年有 13,481 人成長至 107 年

49,053人。但每年僅 5萬人服務量，與潛在需求者約 65萬人落差太

大。 

由於喘息服務屬於密集服務，人力需求量大，在長期照顧人力

不足情形下，臨時性、短時間的「喘息服務」缺乏經濟誘因，服務提

供單位，還是偏好經營固定、長時間的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服務等。 

服務提供單位例如日間照顧中心、小規模多機能、機構及巷弄

長照站等機構分布區域之可近性，仍存在資源分布不均及照顧品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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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慮等問題。亦即喘息服務使用率與需求服務量有所落差，其主要原

因在於人力不足與服務提供單位太少等問題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喘息服務的資源除經費來源以外，尚包括人力、機構的可近性

與品質及其他資源整合等層面配合，方能真正落實服務。配合

「長照十年計畫 2.0」，建置日間照顧中心喘息、小規模多機

能（夜間喘息）、機構喘息及巷弄長照站臨托等，惟因其分布

區域尚未完全普及化，喘息服務的推動則未能落實在地化，因

此未來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增加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服

務的據點並平衡城鄉差距，俾使被照顧者之家庭使用喘息服務

的機會更為方便及在地化。 

（二）喘息服務的人力主要來源仍為「照顧服務員」，要提升喘息服

務量，爰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將照顧人力分級、不同培訓取向、

不同給付標準，且發展因地制宜的喘息暫代服務的服務模式。

未來或可鬆綁服務提供單位類型或設置標準，鼓勵更多暫時替

代照顧人力進場並思考辦理喘息服務委託業務時，力求具有人

力調度派遣能力的經營者，如此推動喘息服務，方能較符合家

庭需求。 

（三）在現有照顧服務人力已不足情形下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思考

如何「開源」增加照顧人力，例如建立「同儕照顧」模式，

讓家庭照顧者成為彼此的喘息服務提供者，相同處境的照顧

者能更同理彼此需求，打造能放心的喘息機制。同時建議

中央主管機關應結合民間團體、機構，共同研擬其他多元

創新的長期照顧模式，讓服務提供服務單位看到市場需求

與規模，願意積極投入長期照顧服務領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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